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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平湛政复决〔2021〕7 号

申请人：湛河区凌梦蔬果超市

住所地：湛河区稻香路恒大名都对面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10411MA44TWDH5N

法定代表人：王淩梦

电话：13939963043

被申请人：平顶山市湛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住所地：平顶山市中兴路南段 31 号院

法定代表人：马新颖，系该局负责人

委托代理人：李伟宪，系该局工作人员

申请人湛河区凌梦蔬果超市不服被申请人平顶山市湛河区市

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伍元并处

罚款伍万壹仟元的行政行为，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向湛河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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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要求区政府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平湛市

监处字〔2021〕S 姚-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称：第一，黄豆芽属于食用农产品，不属于食品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，被申请

人无权作出行政处罚。第二，适用检测标准错误。食品中亚硝酸

盐测定标准（GB5009.34-2016）适用于“果脯、干菜、米粉类、

粉条、砂糖、食用菌和葡萄酒”等食品，一是该标准适用范围内

没有列举黄豆芽；二是黄豆芽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食品。第

三，申请人确实不知所售黄豆芽不符质量标准。当事人仅是个体

户，没有法律规定也没有能力检测黄豆芽的质量，确实不知黄豆

芽中亚硫酸盐超标。申请人在进货时履行了法律规定的进货查验

义务，也能说明进货来源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，可以免于处罚。第四，处罚金额过大

（5.1 万元），显失公正。根据《行政处罚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

当事人处罚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，特别是对于初

犯、危害轻微、能及时改正的当事人，应当以批评教育为主，而

不是处以巨额罚款。申请人仅销售不合格黄豆芽 10 斤（销售金

额 20 元），获利 5 元，且二氧化硫仅超标 0.004g/kg（标准≤

0.02g/kg），在检查出不合格后，申请人立即纠正，不再向有问

题销售方进货。即使对申请人罚款，也不能处以如此大的金额，

严重违反过罚相当的原则。第五，被申请人负责抽检的工作人员

不是正式执法人员且抽检程序不符合有关规定，因此抽检行为无

效，其抽检结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。第六，参与执法的人员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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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规定向申请人亮证执法，程序违法。第七，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所列的“当事人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如实

记录食用农产品（黄豆芽）的名称、数量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

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未能保存相关凭证，我局执法人

员现场依法对当事人下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平湛市监责改通

字〔2020〕02-姚-16 号），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同时下达

《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平湛市监当处〔2020〕02-姚-16

号），给予当事人警告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”与

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告知的违法事实不一致，剥夺了当事人

对部分违法事实陈述申辩、听证权利，程序违法。第八，被申请

人 2020 年 9 月 24 日对申请人销售的黄豆芽进行食品安全抽样检

测时，并没有查验申请人是否有“进货查验记录”，而是在时隔

2 个月以后，才又对申请人是否有“进货查验记录”进行检查，

并且作出警告处罚。这种用事后检查并处罚的方法弥补先前检查

认定违法事实不清的做法，既违背情理又违反违法行为调查程序

规定。被申请人应当在对黄豆芽进行食品安全抽样检测时，就应

当查验是否有“进货查验记录”，而不是事后又重新启动检查程

序，二次对申请人检查并作出处罚。第九，处罚依据错误。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、第三十四条是针对

食品违法行为处理，而申请人经营的是食用农产品。第十，申请

人主张黄豆芽属于食用农产品，不是食品，被申请人认为是食

品，并按照食品适用的法律规定进行了大额罚款。但在检测时，

被申请人委托的单位“河南省标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”拥有的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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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合格证书》，前后矛盾。第十

一，听证程序违法。参与听证的人员是对“进货查验记录”查验

并作出处罚的工作人员，参与抽检黄豆芽的检查人员没有作为检

查人员参加听证，并且参与抽检黄豆芽的检查人员在听证中担任

了记录员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第一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平湛市监处字

〔2021〕S 姚-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处罚结果符合法律规定，

处罚适当。2020 年 9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同河南省标谱检测技术

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申请人销售的黄豆芽进行食品安全抽样检

测，由河南省标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《检验报告》

（NO:SP2020091234）显示：检验结论：经对该店 2020 年 9 月 24

日购进的黄豆芽抽样检验，亚硫酸盐（以 SO2 计）项目不符合

GB22556-2008《豆芽卫生标准要求》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，被申

请人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立案。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

向申请人送达了《检验报告》（NO:SP2020091234）、《国家食

品 安 全 抽 样 检 验 结 果 通 知 书 》 （ 抽 样 单 编 号 ：

NCP20410411465133995）,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申

请。被申请人现场检查时，与抽检同批次的黄豆芽已销售完毕。

申请人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如实记录食用农产

品黄豆芽的名称、数量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

方式等内容，未能保存相关凭证，被申请人现场依法对申请人下

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平湛市监责改通字〔2020〕02-姚-16

号），责令申请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同时下达《当场行政处罚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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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（平湛市监当处〔2020〕02-姚-16 号），给予申请人警告，

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2020 年 12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对

申请人进行了调查询问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黄豆芽供货商

的营业执照和微信转账凭证。2020 年 12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对黄

豆芽的供货商王满香调查询问，王满香承认申请人于 2020 年 9

月 24 日销售的与被抽检批次的黄豆芽是由本人供货，被申请人

提取了王满香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。经查

明，申请人 2020 年 9 月 24 日从王满香位于火车站综合市场的固

定摊位上购进 10 斤黄豆芽，黄豆芽购进单价为 1.5 元/斤，购进

总价为 15 元，黄豆芽销售单价为 2 元/斤，货值金额 20 元，均

已销售完毕，违法所得 5 元。2021 年 1 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

请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平湛市监听告字〔2021〕S

姚-1 号，2021 年 1 月 20 日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，2021 年 2 月 7

日，被申请人组织听证，听证会上申请人认为其在进货时履行了

查验义务，能够说明进货来源，应当免于处罚，如果不能免于处

罚希望减轻处罚，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

验记录，未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的名称、数量、进货日期以及供

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未能提供黄豆芽的合格证

明，故对申请人的听证要求不予采纳。申请人经营超限量使用食

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三十四条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：禁止生产经营以下食品、食品添加

剂。食品相关产品：（四）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

品”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三条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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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责令申请人改正违法行为。根据申请人的违法事实、性

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，参照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

自由裁量权基准》（2020 版）的规定，申请人经营超限量使用食

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行为为轻微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：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

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，

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

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五万

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

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生

产经营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；”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对申请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1.没收违法所得伍元；2.并处

伍万壹仟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；罚没款共计伍万壹仟零伍元。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平湛市监处字〔2021〕S 姚-2 号《行政处

罚决定书》符合法律规定，处罚适当。第二，关于申请人提出的

适用检测标准错误、程序违法等问题的答复。一是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五十条：“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

食品，指各种供人适用或者引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

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，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。”黄

豆芽属于食品。二是被抽检的黄豆芽中亚硫酸盐（以 SO2计）项

目不符合 GB22556-2008《豆芽卫生标准》要求，检测标准准确无

误。三是申请人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，未如实记录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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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农产品的名称、数量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

方式等内容，未能提供黄豆芽的合格证明，不具有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免于行政处罚的理由。四是根

据申请人的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，参照《河南

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》（2020 版）的规定，

货值金额不足 2000 元的，处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。被申

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已经属于从轻。五是负责抽检的工作人

员均具有抽检资格，抽检程序符合规定，参与执法的人员执法时

已向申请人亮证执法。六是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对申请

人进行检查时发现申请人未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

如实记录食用农产品黄豆芽的名称、数量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

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未能保存相关凭证，被申请人现

场依法对申请人下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平湛市监责改通字

〔2020〕02-姚-16 号）”，责令申请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同时下达

《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平湛市监当处〔2020〕02-姚-16

号），给予申请人警告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七是被

申请人是按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》的规定进

行听证的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0 年 9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同河南标谱检测

技术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对申请人销售的黄豆芽进行食品安全抽

样检测（抽样单编号：NCP20410411465133995），制作现场笔录

一份。2020 年 10 月 28 日，河南标谱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《食

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》No:SP20200912342020，检验结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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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抽样检验，亚硫酸盐（以 SO2 计）项目不符合 GB22556-2008

《豆芽卫生标准要求》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2020 年 11 月 6

日，被申请人制作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》（抽样

单编号：NCP20410411465133995）、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（平湛

市监责改通字〔2020〕02-姚-16 号）、《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平湛市监当处〔2020〕02-姚-16 号）、《询问通知书》（平湛

市监询通字〔2020〕02 姚-7 号）和现场笔录一份，并于同日送

达。2020 年 11 月 6 日，申请人发出《召回公告》，但截止到

2020 年 11 月 20 日无消费者向申请人退回与抽检同批次的黄豆

芽。2020 年 11 月 16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《自查整改方

案》。2020 年 12 月 11 日，被申请人询问申请人并制作《询问笔

录》一份，内容显示申请人无涉案黄豆芽销售记录、未留存涉案

黄豆芽供货商的相关凭证。2020 年 12 月 16 日，被申请人向涉案

黄豆芽供货商王满香询问并制作《询问笔录》一份。2021 年 1 月

15 日，被申请人制作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（平湛市监听告字

〔2021〕S 姚-1 号），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送达申请人。2021 年

1 月 20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听证申请。2021 年 1 月 27

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》（平湛市监听通字

〔2021〕姚 S-1 号）并于当日送达。2021 年 2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

组织听证。2021 年 2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平湛市监处字

〔2021〕S 姚-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于次日送达。

本机关认为：第一，申请人认为黄豆芽属于食用农产品，被

申请人无权作出行政处罚且行政处罚依据错误，本机关不予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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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三十三条、第

五十条的规定，销售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

适格主体是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。本案中，

申请人是个体工商户，非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

织，不应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的相关规

定。另外，根据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：“禁止销售下列食用农产

品……（二）致病性微生物、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

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

全标准限量的；……”及第五十条第二款之规定：“……违反本

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十项规定的，由县

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

一款的规定给予处罚。”本案中，黄豆芽属于农产品，应适用

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

款第(二)项、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进行行政处罚。

第二，申请人提出其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，可以免于处罚，

本机关不予支持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

条第一、第二款之规定，食品经营者采购食品时，应当查验供货

者的相关合格证明，并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。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之规定：食品经营者履

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，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

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，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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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免予处罚，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；造

成人身、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本案中，申

请人购进涉案批次黄豆芽时仅履行了部分进货查验义务，不符合

免于处罚规定的条件。

第三，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的听证程序违法，本机关不予支

持。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暂行办法》第十条规定：

听证参加人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、第三人、办案人员、证人、

翻译人员、鉴定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。表明办案人员可以作为听

证参加人参与听证。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：办案人员不得担任听

证主持人、听证员和记录员。表明仅办案人员不得担任记录员，

其他人员无此限制。故本案中在立案之前参与抽检的检查人员可

以作为记录员参与听证。

第四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处罚畸重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规定：“依照本法履行

行政复议职责的行政机关是行政复议机关。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

制工作的机构具体办理行政复议事项，履行下列职责：……

（三）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，拟订

行政复议决定；……。”本机关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既要审查

合法性又要兼顾合理性。本案中，一是申请人作为超市，在购进

涉案批次黄豆芽时履行了部分进货查验义务，违法行为轻微；二

是申请人在收到涉案批次产品不合格检验报告后，积极自查整

改，纠正违法行为，及时启动召回，张贴《召回公告》，主动减

轻危害后果。综合考量，申请人的行为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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